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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学生监护公证协议书
甲方（未成年学生家长）：
地址：









电子邮件：
手机：                             
座机：
乙方：Canadian Global Education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地址：27 Kennaley Cres., Toronto ON, Canada M1V1L6
电话：647-618-1568；

电子邮件：info@cgeis.net
上述双方就学生（中文名）                      （拼音）               
赴加拿大留学签证所需“未成年学生监护法律公证”一事达成如下协议条款。
普通监护人：

1) 甲方同意每月向乙方缴纳50加元监护费。
2) 如甲方选择按年度缴纳监护费，则每学年按10个月计算（每学年500加元）。首次监护必须一次性缴纳全学年监护费。
3) 乙方为该学生出具法律监护公证函（最多可出具三份），用于学生申请签证所用；
4) 在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出现问题时，乙方立即联系甲方，而后代表甲方和校方、寄宿家庭、警方和医院沟通（根据情况可能需要另外付费，见13条）。

5) 乙方在学生抵达多伦多后，带领学生到学校报到并指导学生选课。
6) 乙方指导学生加乙方QQ号，并加入“学在加拿大QQ群”。乙方QQ号和QQ群仅限于和学生沟通使用，甲方同意不加乙方QQ号和“学在加拿大QQ群”。甲方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乙方。
7) 选课结束后，乙方致电甲方汇报选课情况，并通报学生学习计划。

8) 乙方每学期向学生了解学习情况，如有问题和甲方沟通。
9) 乙方如收到校方寄送的期末成绩单后，可应甲方要求将成绩单电子版转交甲方。
10) 甲方赋予乙方代表甲方在由学校组织，有校方教师带领的活动上允许学生参加活动的权力。如需要另外支付活动费用，乙方需要联系甲方按照甲方要求做出决定。
11) 乙方在必要时为学生联系转学事宜。

12) 乙方联系老师为学生进行英语培训和升学辅导。
13) 甲方和学生均同意向乙方提供学生就读学校及其住所的详细联络信息。如学生搬离现有住处，需要取得乙方的书面同意。否则，由此引发的学生安全问题由甲方自行负责。
14) 如出现以下情况，乙方按服务时间向甲方收费（70加元/小时）：
a) 甲方要求乙方陪同学生看病、医疗检查、取药或陪护。
b) 学生住院，乙方按照医院要求安排学生看病、医疗检查、取药或陪护。
c) 学生被学校要求停学或开除(suspension or expulsion)，乙方按照学校要求处理相关事宜。
d) 学生违反法律或条例被警方拘留或被起诉，乙方按照警方规定签署相关文件，并为学生申请法律援助，安排律师，以及出庭。
15) 甲方同意乙方不出席学生所在学校每学期的例行家长会。在出现学生因为在校表现受到校方批评或处分（不包括停学或开除）的情况下，乙方代表甲方和校方沟通。
寄宿学校监护人：
1. 甲方同意每月向乙方缴纳150加元监护费。
2. 如甲方选择按年度缴纳监护费，则每学年按10个月计算（每学年1500加元）。首次监护必须一次性缴纳全学年监护费。
3. 乙方提供“普通监护人”的全部职责（上述3－14条）。此外还包括以下职责：
a) 在学校放假期间联系临时寄宿家庭，一般每年5-7次，寄宿家庭的房费由学生另付房东。
b) 每学期向学生索要期中成绩，如有成绩落后现象，则同任课老师沟通学生在校表现，同甲方讨论解决方案，争取在期末成绩确定前取得改进。
c) 每学期向学生索要期末成绩，并电话联系所有任课老师，了解学生课堂表现及学业进展，汇总后反馈甲方。

d) 参加学校组织的家长会，一般每学年2－4次。

e) 代表甲方参加学校组织的学生演出、募捐等课外活动，一般每学年2－6次。

f) 关注学生出勤情况，定时和任课老师沟通学生在校表现，及时向家长反馈。
续费和中止：
1. 首年监护期以学生登陆月份为准，向后推算至下一年该月的前一月月底。如学生于2000年9月6日登陆，则首年监护期到2001年8月31日截止，以此类推。

2. 甲方如决定在监护期满后继续由乙方监护学生，应确保在截止前一个月缴付下一年或数月监护费。如学生于2000年9月6日登陆，甲方决定继续由乙方监护一年，甲方则应在2000年7月31日之前向乙方支付下一年监护费500加元，以此类推。

3. 甲方如决定在监护期满后不再由乙方监护学生，同时学生尚未满18岁，应确保在截止前一个月安排新的监护人，提交相关资料到教育局和学校，并将新监护人填写的IMM5465E表格公证件扫描发送到 info@cgeis.net 。如甲方不能即时完成上述流程，乙方有义务将甲方的作法通知加拿大移民局。由此产生的后果完全由甲方负责。
服务流程：

1. 如学生非多伦多教育局学生，甲方填写加拿大移民局IMM5465E表格第二页并在中国公证。多伦多教育局学生须由甲方填写多伦多教育局规定表格。
2. 甲方填写上述表格第一页的父母信息，扫描后发送到 info@cgeis.net ，由乙方在加拿大公证。
3. 公证文件（扫描件）返还甲方用来签证。
4. 如甲方从中国电汇监护费给乙方，乙方将收取电汇托收费15加元，以弥补银行向乙方收取电汇托收费造成的乙方损失。
5. 如甲方未按照乙方要求填写电汇单（见电汇单填写方式），造成乙方银行收到费用少于甲方汇出费用，费用差额由甲方承担。甲方应通知学生在登陆后以现金形式补足差额。
6. 如甲方完全按照乙方要求填写电汇单（见电汇单填写方式），造成乙方银行收到费用少于甲方汇出费用，费用差额由乙方承担。
7. 如甲方需要公证文件原件，乙方可将原件快递给甲方，甲方须另付快递费40加元。
8. 如拒签，乙方扣除50加元手续费，电汇托收费、快递费和乙方银行收到费用与甲方汇出费用的差额，其余费用返还甲方。
电汇单填写方式：

在中国银行的海外电汇表单上，甲方应在以下区域完全按照乙方要求填写：
54/56a 收款银行之代理行名称及地址：
    Bank of Montreal
57a 收款人开户银行名称及地址： 
    收款人开户银行在其代理行帐号：Swift code: bofmcam2
    Bank of Montreal, 291 Spadina Ave, Toronto, ON M5T 2E6
59a 收款人名称及地址：
    收款人帐号：3954 8129131
    Tianyi Chi, 27 Kennaley Cres., Toronto, ON M1V 1L6
	项目
	费用
	在下方勾选服务内容

	普通监护人
	500加元每学年，或50加元每月
	

	寄宿学校监护人
	1500加元每学年，或150加元每月
	

	快递费
	40加元
	

	电汇托收费
	15加元
	


总计服务费            加元。
甲方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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